
第五节  应纳税额计算中的特殊问题处理 

十二、个人取得拍卖收入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规定 

项目 拍卖物品 征税项目 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 

基本规定 作者将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原件或

复印件拍卖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收入额计入综合所得 

将他人的文字作品手稿原件或复印

件拍卖 

财产转让所得 （转让收入额－财产原

值－拍卖财产过程中缴

纳的税金及合理费用）

×20% 

个人拍卖除文字作品原稿及复印件

外的其他财产 

财产转让所得 

原值 纳税人不能提供合法、完整、准确

的财产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财

产原值的 

一般情况 按转让收入额的 3%征收

率计算纳税 

拍卖品为经文物部门认

定是海外回流文物 

按转让收入额的 2%征收

率计算纳税 

扣缴义务人 个人财产拍卖所得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应由拍卖单位负责代扣代缴，并按规定向拍卖

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例题·单选题】张某为熟食加工个体户，2023 年取得生产经营收入 20 万元，生产经营成本为 18 万元

（含购买一辆非经营用小汽车支出 8万元）；另取得个人文物拍卖收入 30 万元，不能提供原值凭证，该文物

经文物部门认定为海外回流文物。假设张某没有综合所得，不考虑除费用扣除以外的其他扣除，下列关于张

某 2023 年个人所得税纳税事项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购买小汽车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 

B.经营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为 4万元 

C.文物拍卖所得按拍卖收入额的 3%缴纳个人所得税 

D.文物拍卖所得应并入经营所得一并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案：B 

解析：选项 A，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不得扣除；选项 B，应纳税所得额＝20-（18-8）-6＝4（万元）；选项

C，纳税人不能提供合法、完整、准确的财产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财产原值的，按转让收入额 3%征收率

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拍卖品为经文物部门认定是海外回流文物的，按转让收入额 2%征收率计算缴纳个人

所得税；选项 D，个人拍卖文物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不并入经营所得。 

 

十三、个人以非货币资产投资的个人所得税规定 

 

项目 具体规定 



所得项目 财产转让所得 

所得额的确定 应纳税所得额＝转让收入-资产原值-合理税费 

转让收入 评估后的公允价值 

资产原值 纳税人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 

纳税人无法提供完整、准确的原值凭证，不能准确计算原值的，

主管税务机关可以依法进行核定 

合理费用 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过程中发生的与资产转移相关的税金及合理

费用 

申报与缴纳 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纳税 

地点 

以不动产投资 以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以其持有的企业股权

对外投资 

以该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以其他非货币性资产

投资 

以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十四、个人因购买和处置债权取得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法 

项目 具体规定 

政策核心 个人通过招标、竞拍或其

他方式购置债权，通过相

关司法或行政程序主张债

权而取得的所得 

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取得“打

包”债权只处

置部分债权的 

次的规定 以每次处置部分债权的所得，作为一次财产转让所得征税 

收入 按照个人取得的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的评估价值或市场

价值的合计数确定 

成本费用 当次处置债权成本费用＝个人购置“打包”债权实际支出

×当次处置债权账面价值（或拍卖机构公布价值）÷“打

包”债权账面价值（或拍卖机构公布价值） 

合理税费 个人购买和处置债权过程中发生的拍卖招标手续费、诉讼

费、审计评估费以及缴纳的税金等合理税费，在计算个人

所得税时允许扣除 

十五、个人股票期权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方法 

1.不可公开交易的股票期权 

 

2.可公开交易的股票期权 

情形 税务处理 

员工取得时 按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市场价格，作为员工授权日所在月份的“工资、薪金所得”，

计算纳税 



员工转让时 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计算纳税 

实际行权时 不再计算纳税  

十六、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 

情形 计税规定 

律师个人出资兴办的独资和合伙性质的

律师事务所 

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提示】计算其经营所得时，出资律师本人的工资薪金不得扣

除 

律所支付给雇员所得（不包括律所的投

资者） 

工资、薪金所得 

作为律所雇员的律师与律所按规定的比

例对收入分成 

按“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律师事务所

不负担律师办理案件支出的费用（如交通费、资料费、通信费

及聘请人员等费用），律师当月的分成收入按规定扣除办案支

出的费用后，余额与律师事务所发给的工资合并，（分成收入-

办案费用[收入 30%内]）+工资收入 

【提示】实行这一收入分成办法的律师办案费用不得在律师事

务所重复列支 

兼职律师 全额按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提示】兼职律师应于次月 7日内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两

处或两处以上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合并计算缴纳个人所得

税。 

律师以个人名义再聘请其他人员为其工

作而支付的报酬（私人助理） 

应由该律师按“劳务报酬所得”应税项目负责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 

律师从接受法律事务服务的当事人处取

得法律顾问费或其他酬金等收入 

应并入其从律师所取得的其他收入计算缴纳所得税。 

律师个人承担的按照律师协会规定参加的业务培训费用，可据实扣除 

十七、关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 

项目 具体规定 

政策核心 个人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可按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捐赠渠道 境内公益性社会组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 

捐赠对象 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 

捐赠金额 货币性资产 实际捐赠金额确定 

股权、房产 个人持有股权、房产的财产原值确定 

除股权、房产以

外的其他非货币

性资产 

非货币性资产的市场价格确定 

扣除规定 国务院规定对公益捐赠全额税前扣除的，按照规定执行 

个人同时发生按 30%扣除和全额扣除的公益捐赠支出，自行选择扣除次序 

全额扣除 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包括新建），福利性、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

构，农村义务教育，红十字事业，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用

于研发的经费，其他特定事项（地震灾区、新冠疫情、重大体育赛

事等临时性事件） 

30%扣除 ①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国家机关向教

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 

②个人捐赠住房作为廉租住房的 

③个人捐赠住房作为公租房，符合规定的 

 



本节小结 

 


